
—1—

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白糖基差贸
易泛糖专区业务指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为了保障郑州商品交易所（以下简称交易所）综

合业务平台（以下简称交易所平台）白糖基差贸易泛糖专区

业务（以下简称专区业务）的正常进行，根据《郑州商品交

易所综合业务平台管理办法》《郑州商品交易所基差贸易业

务指引》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本指引所称专区业务，是指客户按照本指引规定

的流程，在交易所平台进行基差贸易，点价成交后与广西泛

糖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泛糖科技）签订贸易合同，并在

泛糖现货交易平台（以下简称泛糖平台）办理白糖现货交收

的业务。

第三条参与专区业务的客户需要同时在交易所平台和

泛糖平台开立账户，且具备相关商品的经营资质。

第四条参与专区业务的客户、泛糖科技应当遵守相关法

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交易所业务规则以及泛糖

科技业务规则。泛糖科技相关业务规则与本指引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本指引规定为准。

第五条客户参与专区业务表明客户认可本指引和泛糖

科技相关业务规则，风险由客户、泛糖科技自行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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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因交易系统、数据传输发生故障，影响泛糖科技

和客户正常交易的，交易所不承担法律责任。

第二章 交易业务

第七条专区业务的交易日历与交易所期货交易一致。交

易日的具体交易时间由交易所另行公布。

第八条专区业务采取挂牌交易方式，由卖方挂牌、买方

摘牌，可公开挂牌或定向挂牌。挂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品牌、

质量等级、所在仓库、数量、参考期货合约、基差、点价方、

最后点价日等。

卖方应为对应白糖现货的所有权人，或者已与泛糖科技

签订购销合同并取得泛糖科技授权其代为挂牌的委托书。

第九条 买卖双方保证金由泛糖科技收取。保证金收取方

式、保证金标准由泛糖科技另行规定。

第十条 当日点价的，仅能在挂牌当日点价。点价方仅限

买方，买方输入价格、数量进行报价。报价按照“价格优先、

时间优先”原则排序，由排序靠前且不超过挂牌数量的报价

发起点价，点价成交，双方即确定购销关系。排序靠后的未

成交报价自动撤销。

多日点价的，点价期为摘牌之时至最后点价日闭市前。

买方摘牌，双方即确定购销关系。挂牌时指定的点价方在点

价期内输入价格、数量发起点价，且应当在点价期内完成点

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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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点价方发起点价触发联动点价功能，在被点

价方指定期货账户按照点价报价下单平仓。对应的平仓比例

由被点价方提前自行设定。

平仓下单数量（手）=点价数量（吨）×平仓比例÷期货

交易单位（吨/手）

下单数量按照期货最小交易单位四舍五入取整。被点价

方指定期货账户相应期货头寸不足的，则按被点价方可平仓

数量下单。

平仓单全部成交的，则点价全部成交；平仓单部分成交

的，按以下公式计算点价成交数量：

点价成交数量（吨）=平仓成交数量（手）×期货交易单

位（吨/手）÷平仓比例

成交数量按照泛糖专区最小交易单位四舍五入取整。

点价成交的，按以下公式计算交收价格：

交收价格（元/吨）=平仓成交价（元/吨）+基差（元/

吨）

一次点价多次平仓成交的，平仓成交价按成交量加权取

平均值，四舍五入精确到个位数。

被点价方指定期货账户可平仓数量为 0的或者联动点价

客户端没有正常登录的，只要点价后参考合约最新价满足点

价价格要求，则判定点价全部成交，平仓成交价为参考合约

最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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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根据点价成交数量收取买方和卖方手续费。手续

费标准由交易所另行公告。

第十二条 当日点价的，卖方可撤销未被点价或者被点

价但未成交的挂牌，交易所撤销该笔挂牌对应的平仓单，同

时撤销未成交的买方点价；买方可撤销未成交的点价，交易

所撤销该笔点价对应的平仓单。

多日点价的，卖方可撤销未被摘牌的挂牌；买方可撤销

未成交的点价，交易所撤销该笔点价对应的平仓单。

第十三条 未成交的挂牌和点价，当日闭市后自动撤销。

第十四条 被点价方应保持联动点价客户端的正常登录

状态。被点价方未保持正常登录状态，出现以下情形的，后

果由被点价方承担：

（一）点价方撤销点价而被点价方平仓单未能撤销；

（二）点价成交而被点价方未下平仓单；

（三）期货市场结算前交易所平台无法获取点价对应的

平仓结果，导致点价未成功。

第三章 交收业务

第十五条 本章所称交收业务，是指泛糖平台获取点价

成交信息后，买卖双方与泛糖科技在泛糖平台办理现货交付、

货款结算和发票流转的业务。

第十六条 买卖双方根据点价成交信息分别与泛糖科技

签订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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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实际交收现货以泛糖平台可选现货为准，买

方应提前在泛糖平台选择拟购买的现货。具体选货事项按照

泛糖科技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八条 卖方与泛糖科技、泛糖科技与买方应当按交

收价格、点价成交数量、实际交付货物升贴水等确认货款。

升贴水由泛糖科技根据现货的质量等级、品牌等因素制定公

布。

第十九条 货款发票流转事宜按照泛糖科技相关规定办

理。

第二十条 泛糖科技应当及时向交易所反馈客户的交收

情况。

第四章 违规违约处理

第二十一条 客户与泛糖科技之间的争议由双方自行处

理。

第二十二条 多日点价的，点价方在最后点价日闭市前

未按照约定的数量完成点价，由泛糖科技协调买卖双方处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客户存在以下违规违约行为的，交易所可

以依据《郑州商品交易所综合业务平台管理办法》等相关业

务规则采取限制交易、通报批评等措施：

（一）在已有点价的情况下，被点价方频繁撤销挂牌、

期货平仓单的；

（二）卖方未取得对应白糖现货所有权，或者未取得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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糖科技委托其代为挂牌授权的；

（三）点价方频繁撤销点价的；

（四）经生效裁判、仲裁文书确认，存在交收违约的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四条 本业务指引解释权属于郑州商品交易所。

本指引施行前发布的其他有关业务规则与本指引不一致的，

按照本指引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业务指引自 2023 年 10 月 16 日起施行。


